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分割受讓公司申請上市編製擬制性財務

報表應行揭露事項要點第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九條 

會計師應依確信準則 3000

號，就擬制性財務報表取得

合理確信並出具確信報告，

及製作工作底稿。 

第九條 

會計師應依審計準則公報第

廿八號，就查核擬制性財務報

表結果出具查核報告，及依審

計準則公報第三號，製作查核

工作底稿。 

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發布之

「審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

規範會計師服務案件準則

總綱」所適用確信準則之分

類與編號，爰修正相關文

字。 

 


